
以下組織聯署 (排名不分先後)：  

同路人同盟、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香港)協會、輕度智障權益關注組、殘疾人士

及長期病患者就業關注組、香港斜視重影病患者協會、香港協癎會、關心您的心、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香港柏金遜症會、康和互助社聯會  

 

一、出席的組織有以下共識，一同集中倡議共同的項目，使政府及諮詢顧問團感受

自助組織是團結一致的。  

二、共識共同爭取的大方向及項目如下：  

1. 【為《方案》正名及設立監測制度】  

· 將《康復計劃方案》改為《殘疾事務方案》。方案檢討不應只局限於治療及復康

層面，而是規劃全方位的殘疾事務，促使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自主、自立及自

決。  

· 應設立具體執行指標、計劃、監測及檢討進度，以改善現時《康復計劃方案》的

執行成效。  

2. 【改變殘疾概念】  

· 殘疾是一個流動互動的概念，因每個人都可能在面對身體與環境互動時發生障

礙。  

· 障礙程度是由一個人的身體功能結構、活動參與、環境因素及個人因素所影響，

以改善現時醫療模式忽略不同環境參與活動的能力與限制。  

3. 【修訂殘疾人士定義】  

· 使用《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下稱ICF)，身心功能與結構的8 大

分類，以及活動參與、環境因素及個人因素來界定殘疾定義。  

4. 【本港殘疾人士數據】  

· 於2019年人口普查中進一步使用ICF相關的問題 （包括華盛頓殘疾統計小組的

問題集詳盡版)，並考慮加入社會參與的數據等，作更完善的整體復康及其他服務

規劃。  

· 在是次《方案》檢討架構中設立「長期病患工作專責小組」，專題研究長期病患

及家屬的服務需要，並規劃相關的服務  

5. 【制訂全人及度身訂造的參與及復康計劃】  

· 「以人為本」為不同殘疾及功能障礙人士提供及度身訂造發展性、全方位的復康

計劃，修正現時以「機構為本」的服務提供形式；  

· 檢討及建立全面的照顧者支援政策及服務；  

· 服務使用者/身心障礙者觀點優先於專業工作者制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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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確立自助組織角色及法定地位】  

· 設立自助組織條例及註冊制度，以加強其法定地位及認受性；  

· 自助組織為同路人提供的支援，彌補了現時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不足；  

· 自助組織於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復康等不同的範疇發揮著的功能與政府主張理

念一致，同時亦能為同路人提供身心靈健康關顧。  

7. 【將自助組織納入法定及服務諮詢架構】  

· 將自助組織代表納入不同的服務及政策諮詢架構內，肯定自助組織於醫療、教育

及社會服務的角色；  

· 透過納入組織代表，有助加強監察服務質素，以及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 將自助組織與現時不同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組織建立互相聯繫網絡  

8. 【制定自助組織恆常性支援政策】  

· 向自助組織投放恆常性資源，如營運資金、場地、專業人士、支援網絡及資訊；  

· 於各區設立病人自助組織中心，使自助組織有其會址辦公及舉辦活動；  

· 設立自助組織集中地可促進自助組織之間的互助交流及資源共享，而且方便有需

要市民尋求支援；  

· 為自助組織與現時不同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組織建立互相聯繫網絡及相關轉介機

制，加強跨界別的溝通和服務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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